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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00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注销条例》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2月1日

第一条 为了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
道，建立注销便利制度，完善优胜劣汰的
市场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遵循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海南自
由贸易港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省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是市场主体注销的登记机关，负责
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注销登记、监
督管理和服务。

市、县（区）、自治县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市场主体的监督
管理和服务。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自然资源和
规划、商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安、
国有资产管理、金融监管、税务、海关、大
数据等相关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
协同，建立市场主体注销网上服务专区，
制定标准化规则，完善市场主体注销联
动服务，提高注销登记效率。

第四条 市场主体因下列情形终止
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

（一）章程或者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
出现，但通过修改章程或者协议约定而
存续的除外；

（二）经营期限届满未延期的；
（三）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的；
（四）因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
（五）经法定程序作出决议解散的；
（六）被依法宣告破产的；
（七）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解散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市场主体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应当

经批准后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市
场主体注销前依法应当清算的，应当自清
算结束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注销登记。

第五条 市场主体申请注销登记，
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书和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材料，并对其真实性、合法
性、有效性承担责任，不得提交虚假材料
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

得注销登记。
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信

息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的予以确认并当场登记。不
能当场登记的，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予
以登记；情形复杂的，经登记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再延长三个工作日。登记机
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市场主体终止。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登记机关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正的材料。

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机关受理的注
销登记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直接
向登记机关提出异议，提交相应证明材
料，并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登记
机关应当对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进行
审查，作出是否注销的决定。

第六条 市场主体申请注销登记
前，应当依法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

注销分支机构的，应当自注销决议
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该分支
机构的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市场主体已经注销导致其分支机构
无法办理注销登记的，该分支机构注销
可以由已经注销主体的继受主体或者投
资主体代为办理。

第七条 市场主体未发生债权债务
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未发生
或者已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
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
金、罚款），并由全体投资人书面承诺对
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可
以适用简易注销程序。上市股份有限公
司和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
施的外商投资企业除外。

第八条 市场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的；

（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
（三）存在股权或者投资权益被冻

结、出质或者动产抵押等情形的；
（四）市场主体的分支机构未办理注

销登记的；
（五）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采取行

政强制、被予以行政处罚、司法协助等情
形的；

（六）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登记机关审查市场主体简易注销登

记申请时，发现其存在前款第二项、第三
项、第四项规定情形的，应当告知市场主
体待上述情形消失后可以再次依程序公
示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第九条 市场主体选择申请简易注
销登记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示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及全体投
资人承诺书等信息，公示期为七日。公示
期届满，相关单位、利害关系人未提出异
议的，市场主体应当自公示期届满之日起
二十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个体工商户通过简易程序申请注销
登记的，无需公示。由登记机关将个体
工商户的注销登记申请推送至税务等相
关单位，相关单位在十日内没有提出异
议的，可以直接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条 利害关系人对市场主体公
示的简易注销登记申请及全体投资人承
诺书等信息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直
接向登记机关提出，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并对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市场主体申请简易注销
登记，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或者人民法
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终结破产
程序的裁定。

个体工商户通过简易程序申请注销
登记的，无需提交承诺书。

第十二条 市场主体因通过其登记
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两年的，登记机关可
以对其作出除名决定。

第十三条 登记机关作出除名决定
前，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公示，公示期为三十日。

公示期届满，相关单位、利害关系人
未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应当作出除名
决定，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代替市场主
体名称，并向社会公示，但公示期届满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市场主体已经办理住所或者经
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提供的证据能够
证明其仍在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经
营的；

（二）登记机关已经受理市场主体的
注销登记申请或者市场主体已经被依法
注销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市场主体被除名后，应

当依法完成清算、办理注销登记，不得从
事与清算或者注销无关的活动。被除名
期间市场主体存续。

第十五条 市场主体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登记机关可以对其作出依职权注
销的决定，办理注销登记：

（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满六个月未申请注销登记的；

（二）经营期限届满六个月未延期或
者未申请注销登记的；

（三）依法歇业期限届满未恢复营业
或者未申请注销登记的；

（四）依法被除名满六个月未申请注
销登记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 登记机关依职权拟对市

场主体注销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三十日。

公示期内，登记机关应当向自然资
源和规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税务、
人民法院等相关单位征询市场主体是否
涉及不动产权利登记、拖欠职工工资、欠
缴社会保险、欠缴税款及未结涉税事项
和审理、办理或者执行中的案件等情形
以及情况。相关单位收到征询意见函后
应当于十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公示期届满，登记机关应
当作出依职权注销的决定，并向社会公
布，但公示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市场主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公示清算信息或者申请注销登
记的；

（二）利害关系人或者相关单位提出
异议的。

市场主体在被注销公示期内主动申
请注销登记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为其
办理注销登记。

第十八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登记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利害关
系人请求或者依照职权，应当撤销依职
权注销决定：

（一）利害关系人提供的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其他证据
能够证明被依职权注销的市场主体债权
债务尚未清理完结，需要恢复该市场主
体登记进行清算的；

（二）清算义务人依法组织清算并申
请办理注销登记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注销决定
的；

（四）根据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
第四项规定作出依职权注销决定的情形
被依法撤销的；

（五）为了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需要恢复被依职权注销的市场主体
登记的；

（六）其他应当撤销的情形。
第十九条 因市场主体已经注销导

致其出资的市场主体无法办理注销登记
的，可以由该已经注销主体的继受主体
或者投资主体代为办理。

因市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已经撤
销或者注销导致其管理或者出资的市场
主体无法办理注销登记的，可以由该已
经撤销或者注销主体的继受主体或者上
级主管单位代为办理。

第二十条 清算义务人未依法履行
清算、申请注销登记义务，造成损害的，应
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三年内不得担任
其他市场主体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市场主体未经清算被依法注销的，
其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的组织清算义务
不变。

第二十一条 市场主体提交虚假材
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
取得注销登记的，由登记机关撤销登记，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并将市场
主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予以惩戒。

市场主体被撤销简易注销登记的，
应当按照一般注销程序申请注销登记。

登记机关撤销市场主体注销登记时，
应当将市场主体恢复到注销前的状态。
第三人已经注册使用被注销市场主体名
称的，登记机关应当恢复被注销市场主体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再保留原名称。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注销登记管
理中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22年 3
月1日起施行。

实施简易、便捷的市场主体注销制
度是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下实现市场主体

“畅通退出渠道”的一项重要举措。近年
来，海南推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进一步
放开了市场准入限制，降低了市场准入
门槛，但市场主体的退出机制仍然不够
畅通，“失联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威
胁了市场交易安全，加大了市场交易成
本，长期占用字号、商号等有限资源，影
响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
化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贯彻落
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关于建立市场主体注销便利制度的要
求，2021年12月1日，海南省六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
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注销条例》，自
2022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按照省
委“小切口”立法要求，简化简易注销申
请材料，压缩简易注销公示期，并建立除
名制度和依职权注销制度，畅通市场主
体退出渠道，建立注销便利制度，对进一
步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优化海南

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条
例》的主要亮点如下：

一、规范市场主体注销登记的一般
程序。一是规定市场主体因章程或者协
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经营期限届满
未延期，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
闭、撤销等情形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依
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二是
规定申请注销登记应当提交的材料及登
记机关的办理时限，并明确了利害关系
人提出注销异议的权利。三是规定市场
主体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完成依法清
算、办理分支机构注销登记等相关程序。

二、优化简易注销程序，切实为市场
主体退出“简”负。一是明确适用范围。

市场主体未发生债权债务或者已将债权
债务清偿完结的，未发生或者已结清清
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
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并
由全体投资人书面承诺对上述情况的真
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可以适用简易注
销程序。二是创新允许市场主体待分支
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股权或者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者
动产抵押等情形消失后再次申请简易注
销登记。三是变通上位法关于简易注销
公示期的规定，将其缩短为七日，并明确
个体工商户无需公示。四是简化申请材
料。市场主体申请简易注销登记，需向
登记机关提交申请书以及全体投资人承

诺书或者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
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并明确个体
工商户无需提交承诺书。

三、建立除名制度，及时清出失联市
场主体。一是规定市场主体因通过其登
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两年的，登记机关可
以对其作出除名决定，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代替市场主体名称。二是规定除名的
程序，并明确了市场主体存在已经办理住
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提供的证
据能够证明其仍在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
场所经营等情形的，登记机关不宜作出除
名决定。三是规定市场主体被除名后，应
当依法完成清算、办理注销登记，不得从

事与清算或者注销无关的活动。同时明
确，被除名期间市场主体存续。

四、建立依职权注销制度，强制退出
未履行注销义务的市场主体。一是严格
限定适用范围。包括依法被吊销营业执
照、责令关闭、撤销满六个月未申请注销
登记，经营期限届满六个月未延期或者未
申请注销登记，依法歇业期限届满未恢复
营业或者未申请注销登记，依法被除名满
六个月未申请注销登记等情形。二是建
立注销联动机制。规定公示期内登记机
关应当向税务等相关单位征询相关情
况。三是规定公示期内出现市场主体公
示清算信息或者申请注销登记、利害关系
人或者相关单位提出异议等情形的，登记

机关不应作出依职权注销的决定。四是
畅通救济途径。规定登记机关根据利害
关系人请求或者依照职权，应当撤销依职
权注销决定的情形，包括利害关系人提供
的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或
者其他证据能够证明被依职权注销的市
场主体债权债务尚未清理完结、清算义务
人依法组织清算并申请办理注销登记等。

五、明确相关责任，保障相关利益方
合法权益。一是规定市场主体未经清算
被依法注销的，其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
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二是规定清算义
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申请注销登记义
务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并
创新规定三年内不得担任其他市场主体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给予其限
制从业的行政处罚。三是规定市场主体
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
瞒重要事实取得注销登记的，除了由登
记机关撤销登记，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外，还要将市场主体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予以惩戒。

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注销条例
（2021年12月1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简化程序畅通渠道 促进市场主体便利退出
——《海南自由贸易港市场主体注销条例》解读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告·热线：66810888

国有土地使用权注销公告
因闲置土地处置和海岸带历史遗留问题处置需要，经万宁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对下列国有土地使用权予以公告注销：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土地使用权人

万宁市渔业发展总公司（工商变更登
记为：万宁若水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宁市渔业发展总公司（工商变更登
记为：万宁若水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宁市渔业发展总公司（工商变更登
记为：万宁若水渔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绿洲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明远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明远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明远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明远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明远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金手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五
矿东方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土地坐落

万宁市石梅湾杨梅地段

万宁市石梅湾杨梅地段

万宁市石梅湾杨梅地段

万宁市神州半岛旅游度假区
万宁市神州半岛北岸大环岭
万宁市神州半岛北岸大环岭
万宁市神州半岛北岸大环岭
万宁市神州半岛北岸大环岭
万宁市神州半岛北岸大环岭

万宁市春园湾

土地用途

旅游用地

旅游用地

旅游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旅游用地

土地证载面积
（亩）

95.34

95.53

83

81.65
77.22
123.75
126.15
174.38
260.65

1469.72

土地证号

万国用(1999)字第0180005号

万国用(1999)字第0180004号

万国用(1999)字第0180003号

万国用（2010）第105029号
万国用（2010）第105026号
万国用（2010）第105027号
万国用（2010）第105034号
万国用（2010）第105031号
万国用（2010）第105030号
万国用（2005）第101183号
万国用（2006）第101125号

注销面积
（亩）

95.34

95.53

83

81.65
77.22
123.75
126.15
174.38
260.65

631.15

请各位同学和家长广泛宣传、转发此公告内容，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及时还款。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21年12月8日

海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公告
毕业借款学生应珍惜信用 按时还款

2021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下简称“助学贷款”）已进入还
款期，11月1日-12月20日是年度本息还款时间。我省助学贷款业
务由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承办，各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具体
负责。为保障我省助学贷款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现就我省
2021年助学贷款本息回收事宜公告如下：

一、还款对象：2021年及以前年度毕业且助学贷款本息未结清
的借款学生。

二、还款流程：11月1日以后（最后一年除外），借款学生可登录
“学生在线服务系统”（https://sls.cdb.com.cn）查询当期应还本息
金额，并在11月1日至12月20日之间足额偿还应还本息。

三、还款方式：
1.手机登录支付宝APP，搜索“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生活号

或小程序，使用“在线还款”功能还款。
2.手机登录云闪付APP，搜索“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小程序

进行还款。
3.前往就近市县资助中心使用助学贷款专用POS机刷借记卡

或出示付款码还款。
4.向《借款合同》上指定的支付宝还款账户内充值还款。
5.电脑登录网页版支付宝（www.alipay.com），使用“助学贷款

还款”功能还款。上述几种还款方式任选其一即可。
四、温馨提示：

1.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若未及时足额还款，将被视作贷款逾
期，国家开发银行将对逾期本金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当期利率的
130%。国家开发银行及市县资助中心有权在不通知本人的情况下
在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上公布违约信息，违约行为严重的借
款人将承担法律责任。

2.按照国家《征信管理条例》有关规定，逾期记录将保留至逾期
贷款结清后5年。个人征信出现逾期记录将影响信用卡、申请房贷、
车贷等金融业务的办理，并有可能影响就业升职、评优评先等资格
审查。

3.存在还款困难的借款学生，可向市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交
证明材料，协商处理还款事宜。

4.请各毕业借款学生珍惜个人信用记录，于2021年12月20日
前足额还款，还款不收取任何手续费用。

5.经济宽裕的借款学生可申请提前还款，提前还款可申请
一次性还清一笔或多笔合同，也可以申请提前偿还部分本金及
相应利息。提前还款不收取违约金，还款失败也不影响个人征
信。

6.国家开发银行提醒借款学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接到陌生来电
或短信，要注意保管个人信息，切勿轻易向对方提供的陌生账户、

“安全账户”转账汇款，避免上当受骗。
五、咨询电话：

单位名称
海南省学校后勤与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海口市教育综合服务中心
三亚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文昌市学校后勤与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琼海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万宁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陵水黎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五指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定安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屯昌县教育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0898-66529459
0898-68728793/

68728304
0898-66296899
0898-88657810
0898-63220853
0898-62813690
0898-62236389
0898-83333016
0898-86639236
0898-63806108
0898-67812403

单位名称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

白沙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儋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东方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澄迈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临高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乐东黎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昌江黎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局

联系电话
0898-86231243

0898-83666208

0898-27727287

0898-23311915

0898-25510818

0898-67600449

0898-28262599/
28271308

0898-85593399

0898-26623198

0898-28829767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1年12月15日上午
10时。2、拍卖地点：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
会议室。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
年12月14日17：00时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
厦A座3楼。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12月14日12：00前到拍
卖公司指定账户为准。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1214号竞买保证
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
拍卖。评估资料所表述的砂石规模、形态、储量、品位等与实际可能有
差距，竞买人一旦参与竞买，即视为完全认可标的情况并自愿承担全
部的风险责任；拍卖成交后标的按照当前堆放的场地交付，交付过程
及交付后产生的一切税、费，由竞得人承担；涉及道路使用、供水、供电
问题，由竞得人自行协调解决；竞得人应在签订《闲置砂石出让合同》
之日起一个月内运走处置资源范围内所有的砂石资源。砂石资源仅
限于乐东县内销售，以保障乐东县项目建设砂石需求；千家镇空头岭
矿山石方竞得人应承担修复治理义务；前期测量费及评估费由相应的竞
得人承担。拍卖机构电话：66533938 18289655888 18689521478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由我司对下列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A包
B包
C包

拍卖标的

黄流南繁基地及万豪酒店堆砂方
利国红五村堆石方
千家镇空头岭石方

数量（m3）

1357190.4
1150.9

237110.9

拍卖参考价
（万元）
502
3

59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00
3

500长弘·御府交房公告
尊敬的长弘·御府业主：

我公司所开发的位于海口市南沙路65号的“长
弘·御府”小区现已通过竣工验收，具备交房条件，根
据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有关交房时间的约
定，请您于2022年1月8日至2022年2月28日，前
来项目现场办理入伙交房手续。

恭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元旦快乐！合家幸
福！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海南世知印刷工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8日


